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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切   結   書
	本人           先生/小姐 報名屏東縣山海國民小學115學年度代理教師(育嬰留停缺)第(   )次甄選，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，茲切結下列事項：
	一、所附證件正(影)本屬實，並確無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33條規定之情事，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錄取及聘任資格。
	二、如為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現職人員（含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第四條續聘之代理教師），應於報考、應聘時同時檢具原服務機關或學校報考同意書，否則無異議由學校依規定不予聘任。
	三、本人提交之「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」，如有前科紀錄及無法提出時，取消應聘資格。
	四、倘獲錄取後，檢附原服務機關或學校離職證明書，無任何異議。

